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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963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2014-021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再次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关于召开公司2013年度股东

大会的补充通知》已于2014年4月17日在深交所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告。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向社会公众股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

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号 ———股东大会》的规定，

为方便投资者充分了解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现将具体事项再次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4月28日（星期一）上午9：00-11: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4月25日-4月2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4月28日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4月25日

15:00至2014年4月2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14年4月17日（星期四）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 杭州 金溪山庄(杭州市杨公堤39号)

5、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投票规则：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

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出席对象：

（1）2014年4月17日（星期四）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名称

1

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5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

关于公司预计

2014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

7

关于公司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14

年财务和内控审计中介机构的议

案

8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9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

增加经营范围

）

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美华东出资受让两个中药新药技术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

联股东回避表决

）

11

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傅航先生和李阅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12

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张筠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3

关于发行公司债的议案

14

（

注

）

关于豁免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注入承诺的议案

注：议案14为股东大会特别提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除上述审议事项外，会议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13年度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及有关附件详见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能证明法人代表资格的有效证件或法定代表人出

具的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2）个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授权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格式附

后）、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4年4月25日9:00――15:30

3、登记地点：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办

4、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

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四、采用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1、投票代码：360963

2、股票简称：华东投票

3、投票时间：2014年4月28日9：30-11：30；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华东投票”“昨日收盘价”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

案总数。

5、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序号，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

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对于议案 6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6.00� 元代表对议

案6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6.01元代表议案 6�中子议案（1� ），6.02�元代表议案 6

中子议（2�），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 如下表所示：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总议案 表示对所有非累积投票制议案统一表决

100.00

议案

1

《

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1.00

议案

2

《

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2.00

议案

3

《

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3.00

议案

4

《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4.00

议案

5

《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00

议案

6

《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

2014

年度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

》

6.00

议案

6

议项

（

1

）

《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

2014

年度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

（

一

）》

6.01

议案

6

议项

（

2

）

《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

2014

年度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

（

二

）》

6.02

议案

7

《

关于公司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14

年财务和内控

审计中介机构的议案

》

7.00

议案

8

《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

8.00

议案

9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

增加经营范围

）

的议案

》

9.00

议案

10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美华东出资受让两个中药新药技术的

关联交易的议案

》

10.00

议案

11

《

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傅航先生和李阅东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议案

11

议项

（

1

）

《

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傅航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

11.01

议案

11

议项

（

2

）

《

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李阅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02

议案

12

《

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张筠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的议案

》

议案

12

议项

（

1

）

《

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张筠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的议案

》

12.01

议案

13

《

关于发行公司债的议案

》

13.00

议案

13

议项

（

1

）

发行规模

13.01

议案

13

议项

（

2

）

债券期限

13.02

议案

13

议项

（

3

）

募集资金用途

13.03

议案

13

议项

（

4

）

发行方式

13.04

议案

13

议项

（

5

）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13.05

议案

13

议项

（

6

）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13.06

议案

13

议项

（

7

）

担保安排

13.07

议案

13

议项

（

8

）

发行债券的上市

13.08

议案

13

议项

（

9

）

决议的有效期

13.09

议案

13

议项

（

10

）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

事宜

13.10

议案

13

议项

（

11

）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

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采取偿还保障措施

13.11

议案

14

《

关于豁免中国远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注入承诺的议案

》

14.00

（3� ）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 股代表

弃权；

（4）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

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 “总议案”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

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

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

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自动撤单处理。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 4�月 25�日 15:00�至 2014�

年4�月28日 15:00� 。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

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

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身份认证的目的是要在网络上确认投票人身份，以保护投票人的权益。目前股东可

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 请 服 务密 码 的， 请 登 陆网 址 ： 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

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前发出

后，当日下午13: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

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 股 东 根 据 获 取 的 服 务 密 码 或 数 字 证 书 ， 可 登 录http:

//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本次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如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

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

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投票结果查询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 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波、谢丽红

电话：0571-89903300� � � �传真：0571-89903300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866号 华东医药证券办 (310011)

2、为便于广大投资者全面地深入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14年4月28

日下午，即2013年度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结束后，在股东大会会场举行公司2013年度现

场业绩说明会暨投资者接待日活动。

3、本次会议为期一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附 件1：

华东医药2013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 代表本公司 （本人） 出席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委托日期：2014年 月 日 有效期限至：2014年 月 日

附件2：

出席股东大会回执

致：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2014年 4月 17�日，我单位（个人）持有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人签名：

股东账号：

股东签署：（盖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

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

2014-024

安徽鸿路钢结构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20日收到上

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公司” ）关于合肥市绿地中心北地块D座办

公楼钢结构工程制作加工合同， 合同钢结构制作暂估量12338吨， 合同暂估价为

82777044.00元人民币。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信息披露制度》的有关规定，在信息

披露范围之内,具体内容如下：

一、交易对方介绍：

交易对方名称：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谈德勤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元

主营业务：工程承包，工业与民用建筑、治金、有色工程施工（一级）、钢结构、拆房、市

政工程（一级）等。

注册地址：西江湾路500号

成立时间：1981年6月24日

绿地公司简介：现有正式及协力员工2万余人，注册资金2亿元。 并具有建筑行业（建筑

工程）甲级设计资质和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包、冶炼工程施工

总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等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认定的七个一级资质，同时还具有

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包等资质的大型综合性施工企业。在民用建筑、市政建设、工业建设

以及其他领域为用户提供了大量一流的高层与超高层建筑、新颖别墅、大型桥梁、市政设

施、现代化和高标准工业厂房等。

近年来,绿地公司相续获得或保持了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金奖、詹天佑

金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优秀企业等一系列工程奖项和荣誉称号。 2008年销售收入

超过35亿元，在上海建筑施工企业综合实力排名中位于前列。

近一年公司与上海绿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无交易。 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

关系。

二、项目介绍

项目名称：合肥市绿地中心北地块D座办公楼钢结构工程

项目地点：安徽省合肥市

项目金额：钢结构制作暂估量12338吨，暂估价为82777044.00元(大写)捌仟贰佰柒拾

柒万柒仟零肆拾肆元整。

项目概况：合肥市绿地中心北地块D座办公楼钢结构工程，承包范围包括钢结构深化

设计、加工、运输。 具体包含：外框H型钢组合十字钢骨架柱、钢柱基座及H型钢钢梁、矩形

钢梁等，核心筒筒体钢砼墙中和暗柱中H型钢组合十字柱、H型钢钢柱、钢柱基座；楼层压

型钢板及边模（深化设计），全部的连接件、预埋件、栓钉（劲性构件上）等。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金额:�暂估价为82777044.00元(大写)捌仟贰佰柒拾柒万柒仟零肆拾肆元整。

2、结算方式：包干单价方式。

3、付款方式：

（1）预付款：无。

（2）进度款：进度款支付按月计量分期支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办理完成工程结算后，

支付至结算总价款的95%。

（3）质保金：结算总价款的5%，质保期二年。

4、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日至2015年6月30日，根据发包方提供的安装进度计划及

安装顺序发货。

5、合同的生效条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四、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不需要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不需要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五、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项目的实施将对本公司2014年度和2015年度营业收入和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

响。 该项目合同暂估价为82777044.00元，公司2013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4,149,775,

022.50元，该项目合同金额约占公司2013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的 1.99%。

2、本合同为高层钢结构制作合同，毛利率较高。

3、合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

赖。

六、风险提示

1、合同巳签字盖章，合同生效。

2、本项目为部分垫资工程，财务费用比较高。

3、此合同执行期较长，存在一定的由于原材料价格波动引起的风险。

4、合同总价可能因为设计变更等因素会有所变动。

5、交易对方为大型企业，履约风险小。

6、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572

证券简称：索菲亚 公告编号：

2014-024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4年4月18

日召开的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40,990,000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25元；持

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2.37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

票情况，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 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

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a注：根据先进

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

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7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

缴税款0.12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4月29日， 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4

月30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4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4月

3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151

江淦钧

64 01*****375

占少友

2 01*****796

柯建生

65 01*****852

钟世魁

3 00*****813

陈明

66 01*****209

段设华

4 00*****706

陈国维

67 01*****627

罗展豪

5 01*****887

王飚

68 01*****329

王碧君

6 01*****342

张挺

69 01*****381

钟国君

7 00*****742

陈建中

70 01*****174

禤肇宁

8 01*****171

潘雯姗

71 01*****027

江海

9 01*****354

杨俊魁

72 01*****364

张秋萍

10 01*****114

吴昊

73 01*****863

戴昕霖

11 00*****195

黄毅杰

74 01*****717

胡贤华

12 01*****277

吕先红

75 01*****382

刘彬

13 01*****760

李昕

76 01*****189

刘永锋

14 01*****183

余晓敏

77 01*****474

黄小棵

15 00*****732

黄绮文

78 01*****795

罗兴强

16 01*****270

叶晓勇

79 01*****901

林瑞琪

17 01*****732

周文明

80 01*****265

陈卓超

18 00*****139

何伟芳

81 01*****381

潘少东

19 01*****596

刘成

82 01*****504

孙荣胜

20 00*****819

陈立兵

83 01*****225

莫仕波

21 01*****029

何向君

84 01*****808

余文龙

22 00*****521

陈孟瑜

85 01*****074

郭炽阳

23 01*****618

江浩

86 01*****320

陈曼齐

24 01*****659

张竹

87 01*****396

吴制

25 01*****430

张李飞

88 01*****831

蔡宝磊

26 00*****764

齐珊

89 01*****437

蒋玲

27 01*****284

王海东

90 01*****436

廖慧群

28 01*****529

高美荣

91 01*****941

孔远龙

29 01*****178

李俊涛

92 01*****725

刘锦葵

30 01*****983

钟鸣

93 01*****355

李荣方

31 00*****410

房冠顺

94 01*****992

吴三元

32 01*****676

张克忠

95 01*****196

潘征

33 01*****704

杨学良

96 01*****794

陈进喜

34 01*****312

邓积雄

97 01*****750

方应前

35 01*****891

龚建钊

98 01*****997

陈嘉瑜

36 01*****771

李修甜

99 00*****304

余立新

37 01*****015

杨波

100 01*****897

陈少儿

38 01*****263

高玉坤

101 01*****834

李建新

39 01*****016

钟勇

102 01*****904

高明

40 00*****370

冯剑

103 01*****790

方光明

41 01*****302

夏建兵

104 01*****749

袁志勇

42 00*****731

陈尚燕

105 01*****162

李满仓

43 07*****081

YON FREDERIC

YVES

106 01*****942

黄祺棠

44 01*****642

刘德见

107 01*****847

杨刚

45 00*****323

李伟明

108 01*****813

鲜于文才

46 01*****335

王如增

109 01*****397

陈新元

47 01*****419

陈少峰

110 01*****251

钱伟政

48 01*****912

刘晓彬

111 01*****826

周真容

49 00*****388

陈微微

112 01*****969

刘信良

50 01*****407

肖格

113 01*****459

侯中生

51 01*****362

吕冰青

114 01*****853

谢焱波

52 01*****335

李中现

115 01*****491

席二龙

53 01*****259

邱晓培

116 01*****252

蔺以站

54 01*****396

蔡根柱

117 01*****668

吴飞龙

55 01*****222

陈新润

118 01*****143

雷晓辉

56 01*****456

汪小军

119 01*****393

吴子彬

57 01*****955

李新兵

120 01*****693

昌朝辉

58 01*****461

叶何龙

121 01*****850

邹应雄

59 01*****687

向页澄

122 01*****663

李杞润

60 01*****717

郑智华

123 01*****297

谭美丽

61 01*****084

陈楫书

124 01*****561

夏长江

62 00*****713

倪艳华

125 01*****826

郭家源

63 01*****278

陈德意

-- -- --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市增城市新塘镇宁西工业园

咨询联系人：潘雯姗、陈曼齐

咨询电话： 020-87533019

传真电话：020-87579391

六、备查文件

1、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2014-023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中标通知书主要内容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4月22日收到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政府

发来的《中标通知书》。 《中标通知书》具体内容如下：

1、中标项目名称：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四川境段）。

2、中标人：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项目总投资：约82亿元。

4、项目建设模式：BOT。

5、计划建设工期：4年。

6、项目收费期：29年11个月27天。

公司已于2014�年04月02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关于拟中标项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4-014）。

二、交易对方及项目情况介绍

宜宾市人民政府是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四川境段）的招标人。公司与宜宾市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

关系。

拟建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位于四川省东南，川滇黔三省结合部，宜宾市境内，是《四川省高速公路

网规划（2011年调整方案）》规划的8条纵向高速公路之一。项目路线起于长宁县，在龙头镇附近设枢纽

互通接宜宾至叙永高速公路，经长宁县、珙县后进入云南省境内至威信县。 本项目四川境内推荐路线全

长55.641km，双向四车道，路面宽度24.5m，设计时速80km/h，沥青混凝土路面。 工程施工内容包括路

基、路面、涵洞、隧道、桥梁、绿化工程等内容，平均每公里造价14723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中标项目金额约占公司2013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92%。若公司最终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

施该项目，预计将对公司2014年度及以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1、本项目投资大，运营期较长，存在一定的建设风险和运营风险。

2、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项目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项目中标后，公司尚需与业主就项目建设运营具体条款进行谈判，因此目前合同条款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股东大会审议、项目协议签署等后续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2014-024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本次会议为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提议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05月09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05月08日—2014年05月0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05月09日上午9：30—11：30， 下午1：00—3：

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05月08日下午3：00至2014年05月

09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 司 将 通 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 易 系 统 和 互 联 网 投 票 系 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05月05日，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武科东四路11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投资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四川境段）BOT项目议案》

（二）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相

关决议公告已于2014年4月8日和2014年4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持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进行登记。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应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本

人身份证和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代

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受托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持其法定代表人、董事会或其

他决策机构授权及该授权人员有效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不接受电话登

记。

2、登记时间：2014年5月7日的上午9:30—12:00，下午1:30-4:30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628

2、投票简称：成路投票

3、投票时间：2014年05月09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成路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

议案2，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

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共需要表决两项议案，其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

100

1

《

关于投资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

（

四川境段

）

BOT

项目议案

》

1.00

2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2.00

（4）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

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05月08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

束时间为2014年05月09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

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

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1、现场会议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四路11号

2、联系人：张磊 宋晓霞

3、电话：028-85003688

4、传真：028-85003588

5、邮箱：zqb@cdlq.com

6、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附：委托授权书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件：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下称“受托人” ）代理本人（或本单位）出席成都市路桥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

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投资宜宾至威信高速公路

（

四川境段

）

BOT

项目议案

》

2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说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打“√” 为准，对同一审

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

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证券账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876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

2014-20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组方履行盈利补偿承诺的预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补偿股份数量及赠送分红金额

根据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四川新希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重组时

与各发股对象签订的盈利补偿协议，如标的公司业绩未达到其盈利预测数，相关发股对象将对公司进行

补偿。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四川华信” ）出具的《新希望六和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 标的公司———山东新希

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六和集团” ）2011年度、2012年度、

2013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106,443.63万元、18,823.02万元、

36,539.10万元，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六和集团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共计161,805.75万元， 未达到其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累计盈利预测的承诺值163,

837.47万元，盈利预测承诺完成率为98.76%，故相关发股对象———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西藏善诚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西藏思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潍坊众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拉萨开发区和之望实业有

限公司将对公司进行补偿。

1、股份补偿数量

根据公司与上述发股对象签订的相关协议，各发股对象2013年度应向公司补偿的股份数为：

应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认购股

份总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已补偿股份数量

根据前述公式计算，各发股对象各自需补偿的股份数量见下表：

序号 发股对象名称 需补偿股份数量

（

股

）

1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3,682,804

2

西藏善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228,418

3

西藏思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228,418

4

潍坊众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06,380

5

拉萨开发区和之望实业有限公司

816,225

合计数

8,162,245

2、减值测试

根据公司与上述发股对象签订的相关协议，在补偿期限届满时，公司应当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

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标的资产作价>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

份总数/认购股份总数，则发股对象将另行补偿股份。

公司编制了《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新希望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新希望六和农牧

有限公司、成都枫澜科技有限公司2013年12月31日100%股东权益减值测试报告》，测试结论为：“山东

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新希望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新希望六和农牧有限公司、成都枫澜科

技有限公司2013年12月31日100%股东权益没有发生减值” ；四川华信出具了《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

限公司、新希望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新希望六和农牧有限公司、成都枫澜科技有限公司2013年

12月31日100%股东权益减值测试报告专项审核报告》，其结论为：“我们认为，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新希望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新希望六和农牧有限公司、

成都枫澜科技有限公司2013年12月31日100%股东权益减值测试报告》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53�号）的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

司、新希望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新希望六和农牧有限公司、成都枫澜科技有限公司2013年12月

31日100%股东权益减值测试的结论” 。

综上，六和集团未发生减值，对应发股对象均无需就此对公司另行进行补偿。

3、赠送分红金额

根据公司与发股对象签订的相关协议，若公司在补偿年限内有现金分红的，其按前述公式计算的应

补偿股份在回购股份实施前于上述年度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之赠送给公司；若公司在补偿年限内

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上述公式中的本次发行股份数应包括送股、公积金转增股份实施时的发

股对象获得的股份数。

公司2011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737,669,61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1.70元（含税）；公司2012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737,669,610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1.20元（含税）。 公司在补偿年限内没有进行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因此各

发股对象各自需赠送给公司的分红收益见下表：

序号 发股对象名称 需赠送分红收益

（

元

）

1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1,068,014

2

西藏善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56,242

3

西藏思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56,242

4

潍坊众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49,851

5

拉萨开发区和之望实业有限公司

236,706

合计数

2,367,055

二、补偿股份方式

公司拟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定向回购上述各发股对象2013年度应补偿股份事项，回购预案如下：

1、回购股份的目的：履行各发股对象做出的承诺，股份回购后即行注销。

2、回购股份的方式：定向回购公司部分股份

3、回购股份的价格：总价1元人民币

4、回购股份的数量：8,162,24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7%� 。

5、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6、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实施完毕

7、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股份回购 数量 比例

一

、

流通股

1,074,129,402 61.81% 0 1,074,129,402 62.11%

1

、

流通

A

股

1,074,129,402 61.81% 0 1,074,129,402 62.11%

二

、

限售股

663,540,208 38.19% -8,162,245 655,377,963 37.89%

1

、

国家持股

0 0.00% 0 0 0.00%

2

、

国有法人持股

0 0.00% 0 0 0.00%

3

、

其他内资持股

663,540,208 38.19% -8,162,245 655,377,963 37.89%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656,677,731 37.79% -8,162,245 648,515,,486 37.50%

高管持股

523,271 0.03% 0 523,271 0.03%

境内自然人持股

6,339,206 0.37% 0 6,339,206 0.36%

4

、

外资持股

0 0.00% 0 0 0.00%

三

、

股份总数

1,737,669,610 100.00% -8,162,245 1,729,507,365 100.00%

8、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影响的分析：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

财务及未来发展没有重大影响。 前述回购股份事项将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该股东大会须提供网

络投票（交易所投票系统）方式，并经参加表决的与上述发股对象不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回购股份预案未获股东大会通过后的送股安排

公司拟定向回购发股对象2013年度合计应补偿股份数8,162,245股， 同时发股对象向公司赠送分

红收益2,367,055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将就发股对象2013年度需补偿股份的回

购及后续注销实施事宜提交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若该等事宜获得股东大会通过，公司将以总价1元的价格定向回购相关发股对象2013年度应补偿的

股份并予以注销；若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该股份回购议案，则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10个交易

日内书面通知各发股对象，并在自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2个月内，授权公司董事会按有关规定确定

并公告股权登记日，将等同于上述应补偿数量的股份赠送该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其他股东（指公司股东名

册上除发股对象外的其他股东），公司其他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扣除发股对象合

计持有的股份数后的股本数量的比例获赠股份。 具体送股方案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予以公告并

实施。

四、 独立财务顾问关于股份补偿事宜的核查意见

公司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出具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关于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未完成2013年盈利承诺等涉及股份补偿事宜之独立财务顾问

核查意见》，认为：“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2012年、2013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

盈利承诺，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西藏善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西藏思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潍坊众慧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拉萨开发区和之望实业有限公司共需补偿8,162,245股及分红收益2,367,055元；

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未发生资产减值，因此发股对象无需对上述减值额另行进行补偿。 本次重

组的交易对方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西藏善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西藏思壮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潍坊

众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拉萨开发区和之望实业有限公司切实履行股份补偿承诺符合上市公司其他股

东的利益，上述股份补偿方案切实可行” 。

五、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四川华信出具的《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专项

审核报告》、《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新希望六和饲料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新希望六和农牧有限

公司、成都枫澜科技有限公司2013年12月31日100%股东权益减值测试报告专项审核报告》

3、 华泰联合证券出具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新希望六和集团有限公司未完成

2013年盈利承诺等涉及股份补偿事宜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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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32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3年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4年4月21日召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92,188,966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4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36元；持

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38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

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本公司未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

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6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2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4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4年4月

2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4年4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4年4月

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41

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98号海印中心31楼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潘尉、江宝莹

咨询电话：020-28828222� � � � � � �传真电话：020-28828899-8222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952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编号：

2014－025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大股东拟协议转让所持本公司

股份公开征集意向受让方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公司就第一大股东武穴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 ）及实际控制人武穴市

财政局拟筹划与本公司有关的重大事项，分别于2014年2月14日、2014年2月21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

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04）及《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07）。

二、本公司就国资公司拟协议转让所持本公司股份公开征集意向受让方事项，分别于2014年2月25

日、2014年3月4日、2014年3月11日、2014年3月18日、2014年3月25日、2014年4月1日、2014年4月9日、

2014年4月16日发布了《关于武穴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拟协议转让所持本公司股份公开征集意向受让

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09）及《关于第一大股东拟协议转让所持本公司股份公开征集意向受让

方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10、2014－011、2014－012、2014－013、2014－014、2014－

015、2014－024）。

三、2014年4月22日，本公司接到国资公司通知，经过前期的筛选与评审，已初步选定两家拟受让方。

目前，其正在对两家拟受让方进行尽职调查与评审工作，国资公司将在择优选择意向受让方后，及时通

知后续进展情况。

鉴于国资公司与征集到的拟受让方能否达成最终股权转让协议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并且，股权转

让事项需逐级上报至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批准， 能否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也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网址及巨潮网，《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刊。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3日


